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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3月14日13: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22年3月14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777号杉杉大厦26层会议室。 

三、 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

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

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

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

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议程： 

（一） 主持人向大会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开始 

（二） 会议审议议案 

1、 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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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董事、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

和核心技术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团队凝聚力，保持企业活力，

将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股东利益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并推

动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定了《宁波杉杉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公告。 

 

请各位股东审议后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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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促进公司

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宁

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 

 

请各位股东审议后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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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下称“股权激励计划”）

的顺利实施，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以下事宜： 

1、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以下事项： 

（1）确认激励对象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和条件，确定激励对象名单及

其授权数量，确定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回购价格； 

（2）确定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出

权益，并办理授出权益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3）对激励对象行使权益的资格与条件进行审查确认，按照股权激励计划

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行使权益的全部事宜； 

（4）因公司股票除权、除息或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

量、行权价格、授予价格/回购价格时，按照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和方式进

行调整； 

（5）授权董事会按照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和方式，对股票期权额度和

限制性股票额度及各激励对象分配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6）授权董事会决定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

对象的行权或解除限售资格，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对激励对象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已故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或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7）授权董事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的条款一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定或修改该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定。但如果法

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股东大会或/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

准，则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8）签署、执行、修改、终止任何与股权激励计划有关的协议； 

（9）为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委任收款银行、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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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机构； 

（10）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

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2、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

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

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以

及做出其他必要的、与股权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3、公司股东大会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 

 

请各位股东审议后表决。 


